
各位同学：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秉承“止于至善”校

训精神，弘扬“以科学名世，以人才报国”办学理念，树立先进学生典型，充分

发挥榜样作用，鼓励本科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具有家

国情怀和国际视野、担当引领未来和造福人类的领军人才。现在 2020 级工科试

验班（机械能源材料类）范围中开展东南大学2020-2021学年本科生国家奖学金、

校长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及名额 

原东南大学 2020 级工科试验班（机械能源材料类）本科在校学生，本次共

评选名额如下。 

荣誉称号 名额 

国家奖学金 8 

校长奖学金 6 

国家励志奖学金 16 

二、评选条件 

国家奖学金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四）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五）符合校三好学生条件； 

（六）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上一学年成绩排名在本专业前 10%，且无不及格

课程），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 



（七）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

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八）破格条件：详见《东南大学大学生手册》（2020 版）第 94 页“东南大学全

日制本科学生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条目。 

校长奖学金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校纪校规，道德品质优良，诚实守信，热爱劳

动，在集体中起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三）必须是所评学年的校级及校级以上三好学生、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

部； 

（四）勤奋学习、勇于探索，本年度内各门课程考核成绩平均学分绩点≥3.5，且

无不及格课程； 

（五）厚植人文素养，培养创新能力，获得校级以上竞赛奖项或承担一定的社会

工作和志愿服务，表现优秀； 

（六）破格条件：详见《东南大学大学生手册》（2020 版）第 100 页“东南大学

全日制本科学生校长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条目。 

国家励志奖学金条件 

（一）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奖励对象为我校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的二年级以上

（含二年级）的全日制本科生； 

（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四）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五）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六）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上学年成绩排名在本专业前 50%，且无不及格课

程），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突出； 



（七）同一学年内，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

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 

三、评选程序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大类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

并公示，评审结果报学生处审核。 

四、评选办法 

总分 =  

学年平均分×90% + 规格化素质分×3% + 辅导员综合评价×7% 

1. 学年平均分：以大类分流时计算的绩点、平均分为标准。 

2. 素质分：参照《工科试验班（机械能源材料类）学生综合素质分考评办法》实

行加分，最终在所有申请人中实行规格化。 

3. 辅导员综合评价：原托管学院辅导员对申请人进行综合评价打分。 

五、申报流程及相关时间提示 

（一）提出申请（9 月 29 日-10 月 4 日）：填写《2020 级工科试验班（机械能源

材料类）奖助学金申请登记表》汇总给辅导员。 

（二）评审组评议（10 月 4 日-10 月 8 日）：评审组对大类内所有申请人开展评

议，其中“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需额外进行公开答辩，答辩分数计入辅

导员综合评价内。 “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辅导员综合评价中，家庭经济困难程

度是一项重要因素。 

（三）公示（10 月 8 日-10 月 12 日）：经过评审组评议后，将拟推荐获得奖助学

金的学生名单面向大类公示五天。公示期间，评审组接受异议。公示结束后，结

果不再更改。 

（四）材料提交（10 月 12 日）：集中在系统申请对应奖助学金，并填写相关材

料的电子版和纸质表，统一上交。 

六、评选注意事项 

1. 国家奖学金要求成绩专业前 10%，并且符合三好学生条件（绩点 3.0 以上，个



人宿舍卫生成绩平均分 90 分以上，体育成绩两学期均 80 分以上）。 

2. 校长奖学金要求该学年必须已被评为校级及以上的三好学生、三好学生标兵

或优秀学生干部，且平均绩点 3.5 以上，无不及格课程。 

3. 国家励志奖学金要求是学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且学习成绩专业排名

前 50%且无不及格课程。 

4. 国家奖学金、校长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每人每学年只能成功申报一项，并

记入档案。但申请时可申请至多 2 项，若两项都符合条件，则以评审组意见为准。 

东南大学 2020 级工科试验班（机械能源材料类）评审组 

                                    2021 年 9 月 29 日 


